
表 1 政府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实施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程

审批系统标准

事项编码

1
政 府 投 资

项目审批

政府投资项

目审批（项

目建议书）

政府内部

审批

发展改革部

门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07〕64 号）全文；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全文；

3.《广东省省级财政性资金投资民用建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粤府办

〔2001〕4 号）第二、六条；

4.《机关团体建设楼堂馆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8 号）全文；

5.《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全文；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

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全文；

7.《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审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有关规定（暂

行）的通知》（发改投资〔2005〕1392 号）全文；

8.《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

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全文；

9.《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委关于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加

强项目代码管理和应用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18〕817 号）第

一大点；

10.《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政务办关于进一

步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穗发改〔2018〕

782 号））第一大点。

5 个工作日

1.基本建设项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之

一：（1）纳入经市政府审定的年度政

府投资计划（前期项目包的项目除外）；

（2）纳入市政府审定的专项规划、行

动计划；（3）市政府常务会议纪中要

有明确要求；（4）纳入经市政府同意

的近期实施计划。

2.、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由于特殊原因

近期又确须实施的基本建设项目，应当

上报市政府审批同意。上述规划计划或

相关文件视同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可

直接编报可行性研究报告。

0030000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实施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程

审批系统标准

事项编码

政府投资项

目审批（可

行性研究报

告）

政府内部

审批

发展改革部

门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国办发

〔2007〕64 号）全文；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全文；

3.《广东省省级财政性资金投资民用建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粤府办

〔2001〕4 号）第二、六条；

4.《机关团体建设楼堂馆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8 号）全文；

5.《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全文；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

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全文；

7.《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审批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有关规定（暂行）

的通知》（发改投资〔2005〕1392 号）全文；

8.《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

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全文。

9.《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穗府〔2018〕

12 号）全文；

10.《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委关于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

加强项目代码管理和应用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18〕817 号））

第一大点；

11.《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政务办关于进一

步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穗发改〔2018〕

782 号））第一大点。

5 个工作日

0050000

政府投资项

目审批（地

铁线路工程

及轨道交通

场站综合体

工程初步设

计概算）

政府内部

审批

发展改革部

门

1.《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穗府〔2018〕

12 号）第二（二）8条；

2.《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委关于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加

强项目代码管理和应用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 规〔2018〕817 号））

第一大点；

3.《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政务办关于进一步

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穗发改〔2018〕782

号））第一大点。

5 个工作日
0510000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实施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程

审批系统标准

事项编码

2

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

手续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

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

招标组织形式核准

行政许可
发展改革部

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七、九、十一条；

2.《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

（2001 年国家计委令第 9号，2013 年修改）第八条；

3.《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第五、十二、十五、

十六条；

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委关于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加

强项目代码管理和应用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18〕817 号）第

一大点；

5.《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政务办关于进一步

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穗发改〔2018〕782

号）第一大点；

6.《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1 年国务院令第 613

号）第七条；

7.《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6 号)；

8.《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发改法规规〔2018〕

843 号）。

与政府投资项

目审批同步办

理

1.纳入政府投资计划项目，可先行开展

设计招标工作，简化设计招标的前置条

件；

2.城市重要地段、重要景观地区的建筑

工程、桥梁隧道工程及规划设计，以及

对建筑功能或景观有特殊要求的建筑

工程及桥梁隧道工程，可采用邀请招标

方式或者直接委托由相应专业院士、全

国或省级工程设计大师作为主创设计

师的设计单位。

9990000

3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

查
行政许可

发展改革部

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五条；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2016 年国家发改委令第 44 号）

第三、五、八、九条；

3.《国家发展改革委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2014 版）》项目编码 01011；

4.《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粤发改资环〔2018〕

268 号）第五条 第八条；

5.《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十七条；

6.《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委关于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加

强项目代码管理和应用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18〕817 号）第

一大点；

7.《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政务办关于进一步

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穗发改〔2018〕782

号）第一大点。

8 个工作日
不含委托评审时间，由建设单位在开工

前与基本报建流程并行办理，不作为项

目审批或核准条件

0370000

4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核发
行政许可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9 个工作日

根据自然资源部“多审合一、多证合一”

改革要求，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建设

项目选址意见书合并办理，核发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0040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三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八号）

第五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修订）第二十四条；4．《建

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68 号）第四条。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实施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程

审批系统标准

事项编码

5
申请、调整或确认建设用

地规划条件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三十七条、第三

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 号）

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10 个工作日 0130000

6
申请、调整道路及轨道交

通工程规划条件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 90 号）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20 个工作日 0130000

7
申请、调整管线工程规划

条件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 90 号）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20 个工作日
0130000

8
自有国有建设用地再利用

审核（附规划条件）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修正）第四十三、五十三、

五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三十八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修订）第二十二

条；

4.《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8 年修正）

第四条、第二十九条。

33 个工作日

0130000

9 供地方案审核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第二十五

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第五十三条；

3. 《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2016 修正）第三条。

20 个工作日 9990000

10

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审

核

土地出让

合同变更

协议审核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第五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 年修订）第十五条、

第十八条、第四十四条；

3.《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2016 修正）第三条。

20-32 个工作

日

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审核 20

个工作日，土地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审核

32 个工作日

9990000

协议出让

土地使用

权出让

合同审核

9990000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1ba3a48088e6455286ea07771ec89b5b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实施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程

审批系统标准

事项编码

11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土

地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合并

办理（公开出让成立项目

公司）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3 个工作日

0060000

12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

规划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修正）第五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四条；

3.《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七、第三十七条；

4.《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

3-9 个工作日

1.根据自然资源部“多审合一、多证合

一”改革要求，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和用地批准书合并办理，核发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核发及变更（公开出让）3个工作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及变更（协议

出让）3个工作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核发及变更（集体建设用地）9个工

作日；划拨决定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核发及变更 9 个工作日

0060000

13
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及

调整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一条。
10 个工作日

9990000

14
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

设计方案审查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 90 号）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15 个工作日 9990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三十八条；

2.《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市人大公告第 56 号）第三十条；

3.《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68 号）第二

十八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第二十二条；

5.《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2016 年）第三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修正）第五十三条。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4403110104b090-f339-4a5c-b3e1-7951d4af7c51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cf6cdb986c1d47a193e7724bc2d4cbfe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实施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程

审批系统标准

事项编码

15 管线工程设计方案审查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 90 号）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15 个工作日 9990000

16

建设工程规

划类许可证

核发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类 许

可 证 核 发

（建筑类）

行政许可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四十四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1-7 个工作日 0070000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类 许

可 证 核 发

（市政类）

1-9 个工作日
0070000

17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合

格证核发
行政确认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五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六条；

3.《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2015 年修订）第五十条；

4.《广州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10 个工作日
0130000

18
土地核验（土地出让金核

实）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

2.《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第三款。
7 个工作日

0130000

19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

资源部门

1.《广州市档案管理规定 》第八条；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建设部令第

47 号）第四条。

7 个工作日 纳入联合验收 0170000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74c6fc28-7a9a-4762-b252-d4f6f1e1387a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440100d5016bf2-7722-47dd-8a68-114712fff1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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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
行政许可

生态环境部

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

八号，2018 年修正)第二十二、二十四条
3 个工作日

不含专家评审、听证、公示、公告等特

殊环节用时，环境影响评价不作为项目

核准审批条件，在开工建设前完成即

可。
0350000

21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最高投标限价及其成

果文件备案

备案

住房城乡建

设、交通运输

部门

1.《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2013 年建设部令 16 号）

第六条

2.《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

施方案的通知》（穗府〔2018〕12 号）第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50500-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

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第 1567 号）第 5.1.6

条

1 个工作日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政府投资

（含市、区共同投资，市投资为主）工

程建设项目或经市级或市以上发展改

革等等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工程建

设项目（市对区转移支付的除外）；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1.区政府投资

（含市、区共同投资，区投资为主）的

工程建设项目；2.经区发展改革等区级

项目审批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工程

建设项目；3.市政府投资（含市、区共

同投资）以及经市级或市以上发展改革

等项目审批经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

但由市对区转移支付的工程建设项目。

0550000

22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

招标投标情况备案
备案

住房城乡建

设、交通运

输、城市管理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四十七条
2 个工作日

1.市级交通部门负责资金筹措的市政

路桥工程、轨道交通工程。其他项目由

各区实施。

2.房建项目市区分工按《广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市、区房屋建筑工

程项目招标投标监管分工的通知》（穗

建筑〔2022〕51 号）执行。

3.市级负责国家、省、市重点燃气工程）

不含区投资或区实施）及建设地点跨区

的燃气工程；其他燃气工程由各区负

责。

0560000

23
建设工程项目使用袋装水

泥和现场搅拌混凝土许可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交通

运输部门

《广东省建设工程项目使用袋装水泥和现场搅拌混凝土行政许可规定》

（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6 号)第三条、第四条 2 个工作日

1.市级部门负责越秀区、海珠区、荔湾

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建设工程

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现场搅拌混凝土

许可”取消。

2.承诺时间不含现场勘查时间。

9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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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审批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

1.《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11 号) 第五 、

六条
10 个工作日

需进行超限高层建筑高层抗震设防审

批的特殊项目，由建设单位在方案设计

阶段同步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审

查。

0460000

25
大中型建设工程

初步设计审查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

设、水务、林

业园林、城市

管理部门

1.《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93 号）第二十六条

2.《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74 号）第十九条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 年

国务院令第 412 号)第 172 条

2.《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广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 号） 第

三十六、三十七条

3.《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

4.《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 第十一条

5.《广州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务

院令 412 号）

2.《广州市扩大区县级市管理权限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55 号）

3.《转发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基建项目建设管理工作若干规定（试行）的

通知》 （穗水建〔2006〕55 号）

4.《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保留行政审批备案事项的决定》（广

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90 号）

1.《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7 年)第十九条

2.《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 年修订）第二十三条

4-5 个工作日

1. 市级负责市本级投资及跨区的基础

设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查，其他项目

由各区实施。取消中型房屋建设项目初

步设计审查事项，保留政府投资的大型

房屋建筑项目和大中型市政基础设施

项目初步设计审查。

2. 交通、水利、供水、排水，林业及公

共绿地和以景观效果为主的河涌附属

绿地绿化工程的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

目初步设计（概算）分别由交通、水务、

林业园林等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地铁线

路工程及轨道交通场站综合体工程初

步设计的技术内容由市住房城乡建设

委审批，概算由市发展改革委审批；其

他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

（概算）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审批”。

3. 承诺时间不含有关单位和专家技术

审查时间

4. 公共排水设施设计方案审查按需办

理（涉及建设内容的项目需并联办理），

市级负责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

河区、白云区的国家和省重点项目、市

管项目的公共排水设施设计方案审查；

其他项目由各区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及

其他授权单位负责。

5. 供水、排水、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

文件审批，含省下放事项“中小河流治

理项目初步设计审批”和“装机

2000-5000 千瓦且附属水库为小型及以

下的小水电站技术改造、中型机电排灌

工程、中型灌区（1-30 万亩）改造工程

初步设计文件审批”。

6.由财政部门组织项目概算评审。

0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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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

设、交通运

输、水务、城

市管理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主席令第 91 号）第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条

3.《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1999〕建设部第 71 号令发布、

〔2001〕建设部第 91 号令修正） 第二条

1-3 个工作日

1.对维修加固、修缮、道路改造等没有

新增用地的改建项目，无需提供用地手

续；对不增加建筑面积、建筑总高度、

建筑层数，不涉及修改外立面、不降低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和变更使用性质的

改建项目，无需提供规划手续；对轨道

交通工程和地下管廊工程，参照铁路、

水务工程的建设模式，采用开工报告的

模式取代施工许可；对涉及新增用地的

建设项目，在技术方案稳定、落实建设

资金且符合规划后，可以农转用手续作

为用地批准手续办理施工许可证，视具

体情况允许分段办理农转用手续，用地

批准手续在竣工验收前完成即可。

2.合并办理质量安全监督登记与施工

许可，审批时限为 1-3 个工作日。

0120000

27

应建或易地

修建防空地

下室的民用

建筑项目许

可

应建防空

地下室的

民用建筑

项目许可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

设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八号)

第二十二条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广东省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2 号） 第九、十一条

3.《广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三十二条

4 个工作日

含省下放事项“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

建筑项目许可”、“易地修建防空地下

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与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并联办理。

0080000

易地修建

防空地下

室的民用

建筑项目

许可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

设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八号)

第二十二条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广东省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2 号） 第十、十一条

3.《广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第二十八、三十、三十一条

4.《关于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有关问题的复函》（穗价函〔2011〕

725 号） 第一、二、三条

4 个工作日
0080000

地下空间

兼顾人防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

设

部门

1.《广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第二十八条 4 个工作日 0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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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结建式人民防空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国家、省、市

重点项目）

备案

住房城乡建

设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八号)

第二十三条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广东省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2 号） 第十二条

3. 《广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 第三十六条

3 个工作日

实行联合验收。对于竣工联合验收制度

实施以前（2018 年 10 月 15 日前）已完

工的工程，若相关资料齐全，建设单位

可自行选择竣工联合验收或竣工验收

备案。
0160000

29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

查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一条：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住房和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审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申请

批准开工报告时应当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

3 个工作日
0100000

30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

设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 7 个工作日 实行联合验收。 0140000

31
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

案
备案

住房城乡建

设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十三条 1 个工作日 实行联合验收。 0150000

32
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
备案

住房城乡建

设、交通运

输、城市管理

部门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第 78 号）第四条

3.《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7 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后同步出具备案意见，不再单

独办理。
0180000

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审批
行政许可

水务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

2.《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第十七条
3 个工作日 0360000

34

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

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工

程建设项目方案审批

行政许可
水务

部门
《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4 年修正）第二十一条 8 个工作日 9990000

35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行政许可
水务

部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十七、二十七、三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3. 《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

4.《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8 个工作日 0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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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

（含临时占用）审批
行政许可

水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1 个工作日 9990000

37 滩涂开发利用方案审核 行政许可
水务

部门
《 广东省河口滩涂管理条例 》 第十一、 十三条 6 个工作日 999000

38 取水许可 行政许可
水务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根据 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改通过）第七条

2.《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2006 年国务院 460 号令）

第二条

3.《取水许可管理办法》（2008 年水利部 34 号令） 第三条

4.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4 年 11 月 26 日广东

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一次修订）第三条

8 个工作日

按照《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工程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穗府

〔2017〕9 号），可在立项用地规划或

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并行办理，在施工许

可前完成

0380000

39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核发
行政许可

水务

部门

1.《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1 号）第四、六、七、八、九、十、十一条

2.《广州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1997 年 5 月 26 日广州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63 号公布）第十四、三十三条

3.《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5 号）第十八、十

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条

8 个工作日 指施工临时排水许可核发 9050000

40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供水、排水工程开工审

批）

行政许可
水务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 第

七条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令第 18 号） 第二、四条

3.《广州市建筑条例》 第十三条

5 个工作日
采用开工报告的模式取代施工许可，审

批时限为 5 个工作日。

0120000

41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

自主验收报备

备案
水务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九号）

第二十五条

2.《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 24

号）第四条

3.《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十七条

5 个工作日
2019年 1月 1日起新开工工程实行联合

验收

0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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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许可 行政许可
文物保护部

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一批省级权责清单事项的决定》（省

政府令第 270 号）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第三批省级管理权限调整由中国（广东）自

由贸易试验区各片区管委会实施的决定》（省政府令第 283 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继续委托广州、深圳

市实施的决定》（粤府〔2019〕2 号）

10 个工作日 纳入土地清单制，不含专家评审时间

0300000

43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行政许可
城市管理部

门

1.《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 第九条

2.《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保留下放取消行政许可备案事项的决定》（广

州市人民政府令 142 号）

1 个工作日 9110000

44

工 程 建 设

涉 及 城 市

绿地、树木

审批

砍伐、迁移

城市树木
行政许可

林业园林部

门

1.《城市绿化条例》(1992 年国务院令第 100 号，2017 年修订)第二十

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2.《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23 年修订)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3.《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 年修订）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

三十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4 个工作日

1.含“砍伐、迁移被确定为古树后续资

源的树木。

2.电水气外线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并联

审批。

0610000

占用城市绿

地审批
行政许可

林业园林部

门

1.《城市绿化条例》(1992 年国务院令第 100 号，2017 年修订)第十九

条、第二十一条

2.《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23 年修订）第二十六条、二十七条

3.《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 年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3 个工作日

提前办理道路挖掘等专项许可事项。由

建设管理单位组织设计、监理、 勘察、

测量、 咨询等单位，在取得施工许可

证前（或完成施工招标前）完成道路挖

掘、 水上水下活动施工、河涌水利施

工等相关许可手续。

0610000

古树名木迁

移审核
行政许可

林业园林部

门

1. 《城市绿化条例》(1992 年国务院令第 100 号，2017 年修订)第二十

四条第三款

2. 《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14 年修正)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3. 《广州市绿化条例》（2018 年修正）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广州、深圳市实

施的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41 号）第 56 项

5 个工作日

0610000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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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重大

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

准

行政许可
林业园林部

门

1.《风景名胜区条例》(2006 年国务院令第 474 号，2016 年修订)第二

十八第二款

2.《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一批省级权责清单事项的决定》（省

政府令第 270 号）第 295 项

3 个工作日

在立项用地规划阶段同步办理, 省委

托事项，市级审查后上报省级部门审

批。

0230000

46

建设工程使

用林地审

核、审批

建设工程

临时占用

林地审批

行政许可
林业园林部

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修订）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

条、第五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2018 年修订）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3.《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2015 年国家林业局令第

35 号，2016 年第 42 号修改）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广州、深圳市

实施的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41 号）第 82 项

3 个工作日

取得“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审批、初步设计批复”\“企业投资项

目核准或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或商品房

屋建设项目备案、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与国土部门

农转用手续并行办理

0220000

建设工程

永久占用

林地审核 0220000

47

林木采伐许

可证核发

省 农 垦 及

市 属 国 有

林 场 林 木

采 伐 许 可

证核发
行政许可

林业园林部

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修订）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

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 年修订）第三十二条

5 个工作日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与建设工程使用

林地审核、审批同时办理

0610000

其 他 林 木

采 伐 许 可

证核发 0610000

48

国家级、省

级生态公益

林采伐审批

国家级、省

级生态公

益林采伐

审批
行政许可

林业园林部

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修订）第五十六条

2.《广东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2023 年修改）第四十二条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一批省级权责清单事项的决定》（粤

府令第 270 号）第 302 项

7 个工作日 省委托事项

0610000

市级生态

公益林采

伐审批

0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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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绿化工程开工报告备案

（含质量安全监督登记）
公共服务

林业园林部

门

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2014 年住建部令第 18 号）第二

条

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 年国务院令第 279 号）第十三条

3、《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4 年国务院令第 393 号）第四

十条、第四十四条

4、关于印发《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 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配备办法》的通知（建质[2008]91 号）第十八条

5、《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落实建筑工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

制的通知》（建办质〔2014〕44 号）第一条、第二条

6、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的通知（建城

〔2017〕251 号）第九条

7、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规定》的实施办法（粤建法〔2011〕111 号）第三条

8、《关于印发广州市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分账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穗建规〔2017〕10 号）第十七条

9.《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 年修订）第二十四条

5 个工作日

9010000

50
公共绿地绿化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
其他行政权

力

林业园林部

门
《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 年修订）第二十五条 7 个工作日 0180000

51

防雷防护装

置设计审核

和竣工验收

雷 电 防 护

装 置 设 计

审核

行政许可
气象

部门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 37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分类管理和落地便利

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1 个工作日

1.根据《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由气象

部门负责审批的建设项目保留雷电防

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2.承诺时间不含委托技术评价。

0640000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524570.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521189.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524569.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938449.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938449.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726500.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726500.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726783.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712383.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712383.html
http://www.gd.gov.cn/zwgk/wjk/zcfgk/content/post_2726346.html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实施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程

审批系统标准

事项编码

雷 电 防 护

装 置 竣 工

验收

行政许可
气象

部门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 37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分类管理和落地便利

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1 个工作日

1.根据《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由气象

部门负责审批的建设项目保留雷电防

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2.承诺时间不含委托检测时间。 0640000

52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

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

审批

行政许可
气象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2016 年主席令第 23 号修订）第二十

一条

2.《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23 号公布，国

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第十七条

3.《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令

第 29 号）第二、六、七、八条

7 个工作日
纳入“多规合一平台”要求 7 个工作日

回复

0490000

53

市 政 设 施

建 设 类 审

批

占用、挖掘

城市道路审

批

行政许可
交通运输部

门

1.《广州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1997）

2.《广州市城乡照明管理办法》（穗府令第 86 号） 第二十、二十一条

3.《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广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占用管理办法〉的

决定》（穗府〔2015〕114 号）

4.《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保留行政审批备案事项的决定〉》

（穗府令第 90 号）

5.《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审批备案事项的决定》（穗府

〔2014〕14 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

7.《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98 号发布，国务院令第 710 号

修正)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条

8.《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6〕29 号）第二点

9.《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8 号）第十八

条

10.《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

年国务院令 412 号）第 109 项

5 个工作日

1.电水气外线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并联

审批；

2.低压（220 伏/380 伏）非居民用户项

目（含社会简易低风险项目）实施免于

审批。

0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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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涉 路 施 工

许可

因 修 建 铁

路、机场、

供电、水利、

通信等建设

工程需要占

用、挖掘公

路、公路用

地或者使公

路改线审批

行政许可
交通运输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9 年修正）第四十四、四十五、四

十八、五十四、五十六条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93 号）第二十七条

3.《广东省公路条例》（2014 年修正）第二十一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 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

（粤府令第 169 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 年粤府令

第 142 号）

6.《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保留下放取消行政许可备案事项的决定》（穗

府令第 142 号）

7.《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一批省级权责清单事项的决定》（粤

府令第 270 号）

5 个工作日

1.限省管高速公路、国道公路、省道公

路。

2.提前办理道路挖掘等专项许可事项。

由建设管理单位组织设计、监理、勘察、

测量、咨询等单位，在取得施工许可证

前（或完成施工招标前）完成道路挖掘、

水上水下活动施工、河涌水利施工等相

关许可手续。

3.电水气外线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并联

审批。

4.低压（220 伏/380 伏）非居民用户项

目（含社会简易低风险项目）实施免于

审批。

0620000

跨越、穿越

公路修建桥

梁、渡槽、

涵洞、隧道

或者架设、

埋设管道、

电缆等设施

审批

0620000

在公路用地

范 围 内 架

设、埋设管

道、电缆等

设施审批

0620000

利用公路桥

梁、公路隧

道、涵洞铺

设电缆等设

施审批

0620000

在公路建筑

控制区内埋

设管道、电

缆等设施审

批

0620000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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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交通建设

项目初步

设计审批

普通公路初

步设计审批
行政许可

交通运输

部门

1.《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2006 年第 6 号）第八、九、

十条

2.《交通部办公厅关于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设计审批有关问题的通

知》（厅公路字〔2003〕439 号）第一条

3.《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国办发〔1999〕16 号）

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加强重点公路建设项目设计管理工作若干意见

的通知》（交公路发〔2009〕458 号）第三条

1 个工作日

1. 市级负责全线位于广州的省道公路

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批；高速公路、国

道和跨地市省道报由省级审批；其他

县、乡、村道等农村公路和未纳入国、

省道规划与管理的地方公路工程由区

实施。市级负责市本级投资及跨区的交

通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审

查，其他项目由各区实施。

2.交通、水利、供水、排水、林业及公

共绿地和以景观效果为主的河涌附属

绿地绿化工程的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

目初步设计（概算）分别由交通、水务、

林业园林等行业主管部门审批。由财政

部门组织项目概算评审。

3. 普通公路初步设计审批事项审批时

限为 1 个工作日；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

设计审查、轨道交通工程初步设计事项

审批时限为 2 个工作日。

4. 承诺时间不含技术评审时间。

0520000

大中型建设

工程初步设

计审批

行政许可
交通运输

部门

1.《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74 号）第十九条

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93 号）第二十六条

3.《广东省建设厅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管理办法》（粤建设字

〔2008〕24 号）第三条

2 个工作日
0510000

轨道交通工

程初步设计

审批

行政许可
交通运输

部门

1.《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74 号）第十九条

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93 号）第二十六条

3.《广东省建设厅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管理办法》（粤建设字

〔2008〕24 号）第三条

2 个工作日 0510000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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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交通建设

项目施工

图设计审

批

普通公路施

工图设计审

查、审批

行政许可
交通运输

部门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

3.《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2011 年第 11 号）第十八条

4.《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2006 年第 6 号）第九条

5.《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2006 年第 3 号）第十四条

5 个工作日

1.市级负责普通省道公路新、改、扩建

工程，政府投资普通国道、省道和企业

投资且超过 1亿元的高速公路和专项养

护工程的施工图设计（含预算）审批，

取消一般养护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批，改

由建设单位自主组织审查后抄报监管

部门。高速公路、普通国道和跨地市省

道新、改、扩建工程，政府投资且投资

估算超过 1 亿元的普通国道路面改造

项目和部、省补助危桥改造项目报由省

级审批；其他县、乡、村道等地方公路

和农村公路工程由区实施。

2.实行行政审批和技术审查相分离，对

通过建设方案评审或已列入当年度投

资计划或初步设计评审的项目，可提前

开展施工图设计及报请先行组织技术

及预算评审工作。

3.设计审批时限缩短为 5 个工作日，

不含技术评审时间。

0520000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实施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程

审批系统标准

事项编码

57 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行政许可
交通运输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二十五条

2.《广东省公路条例》第十条

3.《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4〕50 号）附件 1 第 24 项

4.《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5 年第 11 号）第二

十四条

5.《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2006 年第 6 号）第九、十

条

6.交通运输部《关于实施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工作的通知 》（交公

路发〔2005〕258 号）

7.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交

公路发〔2007〕565 号）

1 个工作日

1. 市级负责市属投资的高速公路（不

含国高网项目和跨地级以上项目 ）工

程和普通国道、 省道公路工程（含重

点养护）施工许可， 一般公路养护工

程可不办理施工许可 。 家高速公路网

和跨地级以上市高速公路工程报省级

审批；其他县、乡、村道等地方公路和

农村公路工程由区实施 。 2. 对涉及

新增用地的建设项目， 在技术方案稳

定 落实建设资金且符合规划后，可以

将农转用手续作为用地批准手续办理

施工许可证， 视具体情况允许分段办

理农转用手续，用地批准手续在竣工验

收前完成即可。3.对不涉及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工程质量的申报材料能减则

减。可用施工图技术审查意见代替施工

图设计批复，先行代替办理。

4.合并办理质量安全监督登记与施工

许可，施工许可办理时限缩短为 1 个

工作日。

0620000

58 公路工程招标备案 备案
交通运输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七条

2.《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 2015 年第 24

号令）第三、十七、十八、五十五条

3.《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备案管理

办法的通知 》（粤交〔2017〕3 号）第二条第（一）项

4.《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修订政府投资普通公路和水运项目报批流程

和分级审批权限的通知》（粤交规〔2018〕128 号）第一条第（三）项、

第二条第（三）项、第三条第（三）项

3 个工作日

1.按照交通运输部公路工程招投标管

理办法，公路工程招标暂不需要提供用

地资料。2.公路工程招标控制价备案不

作为招标文件备案的前置条件。

0550000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别 实施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程

审批系统标准

事项编码

59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
行政许可

交通运输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三十三条

2、《广东省公路条例》第十三条

3、《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交通部令 2004 年第 3 号）第三、

六、十七条

4、《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2006 年第 6 号）第十一、十

五条

5、《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2015 年第 11 号）第四十一

条

6、《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交公路发〔2010〕65 号）

第十二、十四、十五条

7、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的通知（交公路发

〔2018〕33 号）第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条

8、《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修订政府投资普通公路和水运项目报批流

程和分级审批权限的通知》（粤交规〔2018〕128 号）

8 个工作日

市级负责普通省道公路新、改、扩建工

程；政府投资普通国道、省道公路和企

业投资高速公路的大修工程和专项养

护工程，县道、乡道、村道等农村公路

和未纳入国、省道规划与管理的地方公

路工程由区级负责。南沙区、黄埔区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行使其辖区内的市管

许可权限（高速公路项目除外），相关

许可决定抄报市交通运输局。

0670000

60 重大建设项目档案的验收 其他
档案

部门

1.《国家档案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

收办法>的通知》(档发[2006]2 号)第六条“项目档案验收的组织：（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验收的项目，由国家档案局组织项目档案的

验收……（三）省以下各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组织验收的项目，由同级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项目档案的验收。”

2. 2007 年修订的《广东省档案条例》第十二条“重大建设项目、国家

和省级重大科研项目的档案，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按照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项目档案进行鉴定、验收。”

7 个工作日 纳入联合验收
0170000

61
通信配套设施竣工验收备

案
备案

通信建设管

理部门

1.《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

准的通知〉》（建标〔2013〕36 号）第二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我省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

意见》（粤府办〔2014〕8 号）第三条

3.《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通信管理局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通知》（粤建科

〔2013〕32 号）第一条

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工程

技术标准》的公告(GB 51456-2023)第 1.0.4 条

5.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广东省标准《广东省建筑物移动通

信基础设施技术规范》的公告（DBJ/T 15-190-2020）全文

6.《广东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56 号）

第十九至二十一条，第二十四至二十五条

7 个工作日 纳入联合验收

9990000



表 2 社会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清单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

类别

实施

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

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

程审批系统

标准事项基

本编码

1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行政许可 发展改革部门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第 1-19 条；

2.《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 年本）的通知》（国发

〔2016〕72 号）第 1-12 条；

3.《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令 673 号）第三条；

4.《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2号令）

第四、五、七条；

5.《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清单管理意见（试行）

的通知》（粤府〔2015〕26 号)第 1-5 条；

6.《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广东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 年

本）〉的通知》 （粤府〔2017〕113 号）第 1-12 条；

7.《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委关于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加强项

目代码管理和应用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18〕817 号）第一大点；

8.《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政务办关于进一步落实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穗发改〔2018〕782 号）第

一大点。

5 个工作日

1.由建设单位在开工前与基本报建流程并行办理，不

作为项目审批或核准条件。2.承诺时间不含委托咨询

评估、征求公众意见和进行专家评议所需时间。

0010000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

类别

实施

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

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

程审批系统

标准事项基

本编码

2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备案 发展改革部门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第 673 号令）第三

条；

2.《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4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12 号

令）全文；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广东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 年本）〉

的通知》（粤府〔2017〕113 号）全文；

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企业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

知》（粤府办〔2013〕5 号）全文；

5.《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全文；

6.《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

务部令第 4 号）全文；

7.《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201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2号令）

第四、六、七条；

8.《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全文；

9.《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实行清单管理的意见（试行）

的通知》（粤府〔2015〕26 号）全文；

10.《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委关于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加强项

目代码管理和应用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18〕817 号）第一大点；

11.《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政务办关于进一步落

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穗发改〔2018〕782 号）

第一大点。

1 个工作日
由建设单位在开工前与基本报建流程并行办理，不作

为项目审批或核准条件

0020000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

类别

实施

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

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

程审批系统

标准事项基

本编码

3

需要履行项目审批、核准

手续的依法必须招标项目

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和

招标组织形式核准

行政许可 发展改革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七、九、十一条；

2.《工程建设项目申报材料增加招标内容和核准招标事项暂行规定》（2001

年国家计委令第 9 号，2013 年修改）第八条；

3.《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第五、十二、十五、十

六条；

4.《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委关于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加强项

目代码管理和应用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18〕817 号）一、严格执

行项目代码制度，依法实现“一项一码”；

5.《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政务办关于进一步落实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穗发改〔2018〕782 号）一、

项目代码及其适用范围；

6.《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1 年国务院令第 613 号）第

七条；

7.《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16 号)；

8.《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发改法规规〔2018〕

843 号）

5 个工作日

1.与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同步办理与企业投资项目核

准同步办理

2.根据 2017 年 4 月印发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

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穗府[2017]9

号）第 12 条，非国有资金（包括集体资金）投资占

控股或者主导地位且无财政性资金投资的备案制建

设工程项目（含商品房屋项目），项目建设单位可以

自主决定发包方式、自主决定是否进场交易

9990000

4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

查
行政许可 发展改革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十五条；

2.《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2016 年国家发改委令第 44 号）第

三、五、八、九条；

3.《国家发展改革委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2014 版）》项目编码 01011；

4.《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粤发改资环〔2018〕268

号）第五条 第八条；

5.《广东省节约能源条例》第十七条；

6.《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委关于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加强项

目代码管理和应用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18〕817 号）第一大点；

7.《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政务办关于进一步落实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穗发改〔2018〕782 号）第

一大点。

1 个工作日

1.由建设单位在开工前与基本报建流程并行办理，不

作为项目审批或核准条件

2．承诺时间不含技术评审时间。 0010000



序

号
事项名称

事项

类别

实施

部门
实施依据

承诺期

限
备注

对应国家工

程审批系统

标准事项基

本编码

5 商品房屋建设项目备案 备案 发展改革部门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 年国务院第 673 号令）第三

条；

2.《广州市房地产开发办法》（广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第 10 号）第十七条；

3.《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 部委关于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加强项

目代码管理和应用工作的通知》（发改投资规〔2018〕817 号）第一大点；

4.《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广州市政务办关于进一步落实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代码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穗发改〔2018〕782 号）第

一大点。

5 个工作日
由建设单位在开工前与基本报建流程并行办理，不作

为项目审批或核准条件 9990000

6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核发
行政许可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9 个工作日

0040000

7 供地方案审核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第二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第五十三条；

3.《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2016 修正）第三条。

20 个工作日
9990000

8

土地使用

权

出让合同

审核

协议出让土

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审核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第五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 年修订）第十五条、第十八

条、第四十四条；

3.《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2016 修正）第三条。
20-32 个

工作日

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审核 20 个工作日，土

地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审核 32 个工作日

9990000

土地出让合

同变更协议

审核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第五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 年修订）第十五条、第十八

条、第四十四条；

3.《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2016 修正）第三条。
9990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三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八号）第

五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修订）第二十四条；

4．《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68 号）第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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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土

地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合并

办理（公开出让成立项目

公司）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3 个工作日

0060000

10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动产

权证书合并办理（公开出

让不成立项目公司）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5 个工作日 9990000

11

建设用

地、临时

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

建设用地（含

临时用地）规

划许可证核

发

行政许可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修正）第五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四条；

3.《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二十七、第三十七条；

5.《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

3-9 个工作

日

1.根据自然资源部“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要求，

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用地批准书合并办理，核发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及变更（公开出让）3 个工作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核发及变更（协议出让）3 个工作日；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核发及变更（集体建设用地）9 个工作日；

划拨决定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及变更 9个工

作日。

0060000

12
自有国有建设用地再利用

审核（附规划条件）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修正）第四十三、五十三、五十

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三十八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修订）第二十二条；

4.《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8 年修正）第四

条、第二十九条。

33 个工作日

999000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三十八条；

2.《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市人大公告第 56 号）第三十条；

3.《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68 号）第二十八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修订）第二十五条

5.《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2016 年）第三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修正）第五十三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三十八条；

2.《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市人大公告第 56 号）第二十八、三十条；

3.《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59 号）第二十八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第二十二条；

5.《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2016 年）第三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修正）》第五十三条。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4403110104b090-f339-4a5c-b3e1-7951d4af7c51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4403110104b090-f339-4a5c-b3e1-7951d4af7c51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cf6cdb986c1d47a193e7724bc2d4cb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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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申请、调整或确认

建设用地规划条件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 号）第六

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10 个工作日 0060000

14

申请、调整道路及轨道交

通工程

规划条件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90 号）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20 个工作日
0070000

15
申请、调整管线工程规划

条件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90 号）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20 个工作日 0070000

16
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及

调整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一条。
10 个工作日

根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关于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阶段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措施的通知》（穗国土

规划字〔2018〕433 号），可建用地面积小于 10000

平方米（含 10000 平方米）或单幢的中小型建设项目，

免于单独批复设计方案，直接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

9990000

17
道路及轨道交通工程

设计方案审查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90 号）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15 个工作日 9990000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1ba3a48088e6455286ea07771ec89b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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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管线工程设计方案审查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90 号）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15 个工作日 9990000

19

建设工程

规划类许

可证核发

建设工程规划

类许可证核发

（建筑类）

行政许可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四十四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2-10 个工作

日

1.带方案出让用地的产业区块范围内工业项目，取消

设计方案审查环节，可直接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审批时间压缩为 2 个工作日；

2.中小型项目，免于单独批复设计方案，直接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时间压缩为 4个工作日；

3.不带方案出让用地的产业区块范围内工业项目，设

计方案审查时间压缩为 4个工作日，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阶段审批时间压缩为 4个工作日；

4.一般项目，设计方案审查时间压缩为 10 个工作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审批时间压缩为 4 个工作日；

5.加、改、扩建项目可同步办理涉及方案审查和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审查。

0130000

建设工程规划

类许可证核发

（市政类）

行政许可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9 个工作

日 0130000

20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广州市档案管理规定 》第八条；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建设部令第 47 号）

第四条。

7 个工作日 纳入联合验收 0170000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440100d5016bf2-7722-47dd-8a68-114712fff1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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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土地核验（土地出让金核

实）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

2.《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第三款。
7 个工作日 9990000

22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合

格证核发
公共服务

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第四十五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第四十六条；

3.《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2015 年修订）第五十条；

4.《广州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10 个工作日 纳入联合验收 0130000

23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审批
行政许可 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八号，

2018 年修正)第二十二、二十四条

报告书（表）

3 个工作日
不作为项目核准审批条件，在施工许可前完成即可。

0350000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
行政许可 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八号，

2018 年修正)第二十二、二十四条

5（1）个工

作日
不含专家评审、听证、公示、公告等特殊环节用时。 9990000

核与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
行政许可 生态环境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八号，

2018 年修正)第二十二、二十四条
3 个工作日 不含专家评审、听证、公示、公告等特殊环节用时。 9990000

24
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

防审批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1.《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11 号) 第五 、六

条
15 个工作日

需进行超限高层建筑高层抗震设防审批的特殊项目，

由建设单位在方案设计阶段同步报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组织审查。

0460000

25

应建或易

地修建防

空地下室

的民用建

筑项目许

应 建防 空 地

下 室的 民 用

建 筑项 目 许

可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八号) 第

二十二条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广东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2 号） 第九、十一条

3.《广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 第二十七、三十二条

4 个工作日

在土地出让前，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公共服务企业应

当结合出让土地的普查情况，以及报建或验收环节必

须遵循的管理标准，提出“清单式”管理要求，包括:

用地规划条件、建筑节能、航空、民防工程、配套公

共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文物保护、历史建筑保护、

0080000

http://19.15.0.100/zwml-admin/admin4/config/legal/detail/index/74c6fc28-7a9a-4762-b252-d4f6f1e138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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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古树名木保护、危化品安全、交通（含轨道交通保护

及道路设计衔接）等技术设计要点，在设计方案审查

环节，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牵头征询民防等部门意

见，在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环节进行联合审图。

易 地修 建 防

空 地下 室 的

民 用建 筑 项

目许可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八号) 第

二十二条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广东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2 号） 第十、十一条

3.《广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 第三十、三十一条

4.《关于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有关问题的复函》（穗价函〔2011〕725

号） 第一、二、三条

0080000

地 下空 间 兼

顾人防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1.《广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 第二十八条 0080000

26

结建式人民防空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国家、省、市

重点项目）

备案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八号) 第

二十三条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2 号） 第十二条

3.《广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 第三十六条

3 个工作日

实行联合验收。对于竣工联合验收制度实施以前

（2018 年 10 月 15 日前）已完工的工程，若相关资料

齐全，建设单位可自行选择竣工联合验收或竣工验收

备案。

0160000

27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水

务、城市管理部

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主席令第 91 号）第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条

3.《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 》（〔1999〕建设部第 71 号令发布、〔2001〕

建设部第 91 号令修正） 第二条

1-3 个工作

日

1.对维修加固、修缮、道路改造等没有新增用地的改

建项目，无需提供用地手续；对不增加建筑面积、建

筑总高度、建筑层数，不涉及修改外立面、不降低建

筑结构安全等级和变更使用性质的改建项目，无需提

供规划手续；对轨道交通工程和地下管廊工程，参照

铁路、水务工程的建设模式，采用开工报告的模式取

代施工许可；对涉及新增用地的建设项目，在技术方

案稳定、落实建设资金且符合规划后，可以农转用手

续作为用地批准手续办理施工许可证，视具体情况允

许分段办理农转用手续，用地批准手续在竣工验收前

完成即可。

2.合并办理质量安全监督登记与施工许可，审批时限

为 1-3 个工作日。

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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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建设工程项目使用袋装水

泥和现场搅拌混凝土许可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交通运输

部门

1. 《广东省建设工程项目使用袋装水泥和现场搅拌混凝土行政许可规定》

(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6 号)第三条、第四条 2 个工作日

1.市级部门负责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

白云区、黄埔区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工程项目现场

搅拌混凝土许可”取消。

2.承诺时间不含现场勘查时间。

9990000

29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

查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一条：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

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审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 前款规定以

外的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申请批准开工报告时

应当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

3 个工作日
0100000

30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行政许可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 7 个工作日 实行联合验收。

0140000

31
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

案
备案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十三条 即办 实行联合验收。 0150000

32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

招标投标情况备案
备案

住房城乡建设、

城市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四十七条
2 个工作日

房建项目市区分工按《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调整市、区房屋建筑工程项目招标投标监管分工的通

知》（穗建筑〔2022〕51 号）执行。

市级负责国家、省、市重点燃气工程）不含区投资或

区实施）及建设地点跨区的燃气工程；其他燃气工程

由各区负责。

0550000

33
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
备案

住房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城市

管理部门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78

号）第四条

3.《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

7 个工作日 联合验收后同步出具备案意见，不再单独办理。
0180000

3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审批
行政许可 水务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

2.《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第十七条
3 个工作日

实施区域评估，在土地出让前由土地储备机构牵头组

织相关部门完成
0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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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

内新建、扩建、改建的工

程建设项目方案审批

行政许可 水务部门 《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14 年修正）第二十一条 6 个工作日
9990000

35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行政许可 水务部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十七、二十七、三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3. 《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

4.《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8 个工作日
在土地出让前由土地储备机构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完

成
0290000

36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

（含临时占用）审批
行政许可 水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1 个工作日 9990000

37 滩涂开发利用方案审核 行政许可 水务部门 《 广东省河口滩涂管理条例 》 第十一、 十三条 6 个工作日 9990000

38
公共排水设施的设计方案

审查
行政许可 水务部门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 年国

务院令第 412 号)第 172 条

2.《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广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 号） 第三

十六、三十七条

3.《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 第十四条

4.《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 第十一条

5.《广州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

5 个工作日

（不含技术

审查时间）

按需办理（涉及公共排水设施建设内容的项目需并联

办理），市级负责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

白云区的国家和省重点项目、市管项目的公共排水设

施设计方案审查；其他项目由各区排水行政主管部门

及其他授权单位负责。

0590000

39 取水许可 行政许可 水务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根据 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修改通过）第七条

2.《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2006 年国务院 460 号令）第二条

3.《取水许可管理办法》（2008 年水利部 34 号令） 第三条

4.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14 年 11 月 26 日广东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一次修订）第三条

8 个工作日

按照《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穗府〔2017〕9 号），可在立项用

地规划或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并行办理，在施工许可前

完成

0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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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核发
行政许可 水务部门

1.《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1 号）

第四、六、七、八、九、十、十一条

2.《广州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1997 年 5 月 26 日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告第 63 号公布）第十四、三十三条

3.《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25 号）第十八、十九、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条

8 个工作日

指施工临时排水许可核发，施工排水许可在施工许可

阶段并联审批，时间压缩至 8 个工作日。工业项目压

缩至 7个工作日

9990000

4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供水、排水工程开工审

批）

行政许可 水务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 第七条

2.《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8 号） 第二、四条

3.《广州市建筑条例》 第十三条

5 个工作日
采用开工报告的模式取代施工许可，审批时限为 5 个

工作日。
0120000

42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

施自主验收报备
备案 水务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九号）第

二十五条

2.《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 24 号）

第四条

3.《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十七条

5 个工作日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新开工工程实行联合验收
0360000

43 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许可 行政许可 文物保护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

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一批省级权责清单事项的决定》（省政府

令第 270 号）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第三批省级管理权限调整由中国（广东）自由贸

易试验区各片区管委会实施的决定》（省政府令第 283 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继续委托广州、深圳市实

施的决定》（粤府〔2019〕2 号）

10 个工作日

（不含专家

评审时间）

指市级权限，在土地出让前，提出“清单式”文物保

护要求，由建设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建设方方案

制定完成后才按程序审批
0300000

44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行政许可 城市管理部门

1.《广州市建筑废弃物管理条例》 第九条

2.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保留下放取消行政许可备案事项的决定》（广州

市人民政府令 142 号）

5 个工作日

限跨行政区域工程和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

国家、省、市重点建设工程的建筑废弃物处置。时间

压缩为并联审批 8 个工作日，工业项目压缩至 7个工

作日

9110000

45

工程建设

涉及城市

绿地、树

木审批

砍伐、迁移城

市树木
行政许可 林业园林部门

1.《城市绿化条例》(1992 年国务院令第 100 号，2017 年修订)第二十条、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2.《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23 年修订)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3.《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 年修订）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

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

4 个工作日
1.含“砍伐、迁移被确定为古树后续资源的树木”。

2.电水气外线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并联审批。 0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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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城市绿地

审批
行政许可 林业园林部门

1.《城市绿化条例》(1992 年国务院令第 100 号，2017 年修订)第十九条、

第二十一条

2.《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23 年修订）第二十六条、二十七条

3.《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 年修订）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3 个工作日

提前办理道路挖掘等专项许可事项。 由建设管理单

位组织设计、 监理、 勘察、 测量、 咨询等单位，

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前（或完成施工招标前）完成道路

挖掘、 水上水下活动施工、 河涌水利施工等相关许

可手续。

0610000

古树名木迁移

审核
行政许可 林业园林部门

1.《城市绿化条例》(1992 年国务院令第 100 号，2017 年修订)第二十四条

第三款

2.《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23 年修订）第三十二条

3.《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 年修订）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调整由广州、深圳市实施

的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41 号）第 56 项

4 个工作日
0610000

46

防雷装置

设计审核

和竣工验

收

雷电防护装置

设计审核
行政许可

气象

部门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 37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分类管理和落地便利化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1 个工作日

1.根据《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由气象部门负责审批

的建设项目保留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2.承诺时间不含委托技术评价。 0570000

雷电防护装置

竣工验收
行政许可

气象

部门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 37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分类管理和落地便利化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1 个工作日

1.根据《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由气象部门负责审批

的建设项目保留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2.承诺时间不含委托检测时间。

0570000

47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

程避免

危害气象探测环境审批

行政许可 气象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2016 年主席令第 23 号修订）第二十一条

2.《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623 号公布，国务院

令第 666 号修改）第十七条

3.《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办法》（中

国气象局令

第 29 号）第二、六、七、八条

7 个工作日 纳入地方“多规合一平台”审批事项
0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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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市政设施

建设类审

批

占用、挖掘城

市道路审批
行政许可 交通运输部门

1.《广州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

2.《广州市城乡照明管理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86 号） 第二十、二

十一条

3.《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广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占用管理办法〉的决定》

（穗府〔2015〕114 号）

4.《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保留行政审批备案事项的决定〉》（穗

府令第 90 号）

5.《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行政审批备案事项的决定》（穗府〔2014〕

14 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

7.《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98 号发布，国务院令第 710 号修改)

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条

8.《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6〕29 号）第二点

9.《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8 号）第十八条

10.《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

412 号）第 109 项

5 个工作日

1.电水气外线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并联审批；

2.低压（220 伏/380 伏）非居民用户项目（含社会简

易低风险项目）实施免于审批。 0580000

49
涉路施工

许可

因修建铁路、

机场、供电、

水利、通信等

建设工程需

要占用、挖掘

公路、公路用

地或者使公

路改线审批

行政许可 交通运输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9 年修正）第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八、

五十四、五十六条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 号）第二十七条

3.《广东省公路条例》（2014 年修正）第二十一条

4.《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 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一批）》（粤

府令第 169 号）

5.《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粤府令第 142 号）

6.《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保留下放取消行政许可备案事项的决定》（穗府令

第 142 号）

7.《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一批省级权责清单事项的决定》（粤府令

第 270 号）

5 个工作日

1.限省管高速公路、国道公路、省道公路。

2.提前办理道路挖掘等专项许可事项。由建设管理单

位组织设计、监理、勘察、测量、咨询等单位，在取

得施工许可证前（或完成施工招标前）完成道路挖掘、

水上水下活动施工、河涌水利施工等相关许可手续。

3.电水气外线工程建设项目实施并联审批；

4.低压（220 伏/380 伏）非居民用户项目（含社会简

易低风险项目）实施免于审批。

0620000

跨越、穿越公

路修建桥梁、

渡槽、涵洞、

隧道或者架

设、埋设管

道、电缆等设

施审批

0620000

在公路用地

范围内架设、

埋设管道、电

缆等设施审

批

06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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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公路桥

梁、公路隧

道、涵洞铺设

电缆等设施

审批

0620000

在公路建筑

控制区内埋

设管道、电缆

等设施审批
0620000

50
通信配套设施竣工验收备

案
备案

通信建设管理

部门

1.《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

通知〉》（建标〔2013〕36 号）第二条

2.《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我省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意

见》（粤府办〔2014〕8 号）第三条

3.《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通信管理局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光纤到户国家标准的通知》（粤建科〔2013〕32

号）第一条

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工程技术

标准》的公告(GB 51456-2023)第 1.0.4 条

5.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广东省标准《广东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

础设施技术规范》的公告（DBJ/T 15-190-2020）全文

6.《广东省通信设施建设与保护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56 号）第十

九至二十一条，第二十四至二十五条

7 个工作日 实行联合验收，审批时间为 7个工作日 9990000



表 3 政府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报建审批涉及技术审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技术审查

事项名称
技术审查的实施依据

技术审查机

构
审查机构资质条件

主管

部门

审查事项与行政

审批的关系
备注

1 项目建议书评审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

发〔2016〕18 号) 三（七）:改进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制，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项目，对经济社会发

展、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规模较大的，要在咨

询机构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等科学论证基

础上，严格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

市发展改革部门

委托的单位

具备相应行业技术

资质
市发展改革委

行政审批内容（项目建

议书审批的内容）

合并办理（联合评审、尽快稳定工程方

案。由建设管理单位组织，行业主管部

门主持，会同市发展改革、国土规划、

财政、建设、交通、环保等部门，并邀

请相关行业专家对项目建设内容、建设

标准、建设规模、建设投资及合规性情

况等内容进行联合评审，尽快稳定方

案，重大项目可报市政府（市城建领导

小组）审定。其中房屋建筑类项目由规

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组织设计方案审查。

依据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审定或经市

政府（市城建领导小组）审定的设计方

案及投资，市发展改革、国土规划等相

关部门不再组织类似的技术评审工作，

发改部门直接批复项目建议书、可行性

研究报告。）

2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评审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

发〔2016〕18 号) 三（七）:改进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制，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项目，对经济社会发

展、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规模较大的，要在咨

询机构评估、公众参与、专家评议、风险评估等科学论证基

础上，严格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

市发展改革部门

委托的单位

具备相应行业技术

资质
市发展改革委

行政审批内容（项目可

行性研究审批的内容）

3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评估文件评审

1.《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第 44 号）第八条：节能审查机关受理节能报告后，应委托

有关机构进行评审，形成评审意见，作为节能审查的重要依

据

发展改革部门委

托的专业机构

具备相应行业技术

资质
市发展改革委 节能审查的内容

4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技术审查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暂行）》（中震防发〔2017〕

10 号）第十三条：建设单位应当将地震安全性评价成果交由

第三 方技术审查机构进行技术审查。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

通过技术审查后方可使用

社会机构

符合《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

办法（暂行）》（中震防发

〔2017〕10 号）规定的机构

条件

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

部门或机构

工程设计前按照地震安

全性评价结果进行抗震

设防

依法依规应当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

建设工程项目，应当按有关要求在工程

设计前完成。

5 财政投资项目评审

《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大中型

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项目隶属关系，向省或者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初步设计审查

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查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执行

财政部门

建设管理单位、社会中介机

构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资质（甲级）

建设、水务、交通等

行业主管部门

概算评审结果是概算批

复、项目招标的参考依

据，结算评审结果是拨

付项目工程款总额的依

据。

由财政部门组织项目概（预）算评审、

结算审查。



序

号

技术审查

事项名称
技术审查的实施依据

技术审查机

构
审查机构资质条件

主管

部门

审查事项与行政

审批的关系
备注

6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

术评估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第九

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技术机构对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技术评估，并承担相应

费用；技术机构应当对其提出的技术评估意见负责，不得向

建设单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广州市环境技术

中心

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为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正处级。

主要任务：参与拟定环境保

护地方性法规、规章、管理

制度和技术标准；承担市级

审批的重大开发和建设项

目、区域开发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的技术审核；承担市级

环保专项资金项目技术审

核；负责建立和管理市级环

保专项资金项目库和环境

保护专家库；开展环保行政

管理决策技术储备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环节

7
普通公路施工图设计

及预算评审

1.《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2011 年第 11 号）

第十七条：公路建设项目法人负责组织有关专家或者委托有

相应工程咨询或者设计资质的单位，对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

审查。第十八条：公路建设项目法人应当按照项目管理隶属

关系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批。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09 年修正）第四十四、

四十五、四十八、五十四、五十六条

3.《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593 号）第二十七条

4.《广东省公路条例（2014 年修正）第二十一条

5.《广东省人民政府 2012 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项目录（第

一批）>》（粤府令第 169 号）

6.《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粤府

令第 142 号）

7.《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保留下放取消行政许可备案事项的

决定》（穗府令第 142 号）

施工图设计评审

由市交通运输局

或其委托的单位

组织专家、咨询单

位开展；施工图预

算由市交通运输

局下属的预算审

核单位或其他部

门审核。

无 市交通运输局
普通公路施工图设计审

批的前置条件

8
普通公路初步设计及

概算评审

1.《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2006 年第 6 号）

第八、九、十条

2.《交通部办公厅关于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设计审批有关

问题的通知》（厅公路字〔2003〕439 号）第一条

3.《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国办发〔1999〕

16 号）

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加强重点公路建设项目设计管理工

作若干意见的通知》（交公路发〔2009〕458 号）第三条

初步设计评审由

市交通运输局组

织专家或咨询单

位开展；初步设计

概算由市交通运

输局下属的概算

审核单位审核。

无 市交通运输局
普通公路初步设计审批

的前置条件
由财政部门组织项目概算评审。



序

号

技术审查

事项名称
技术审查的实施依据

技术审查机

构
审查机构资质条件

主管

部门

审查事项与行政

审批的关系
备注

9

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

设计技术评审（含概

算评审）

1.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71 号修改）

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正）

3.《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水利部 2017 年修

订）

4.《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大中型

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项目隶属关系，向省或者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初步设计审查。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的

初步设计审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5.《关于印发广东省建设厅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查管

理办法的通知》（粤建设字〔2008〕24 号）

6.《转发省水利厅关于水利基建项目建设管理工作若干规定

（试行）的通知》 （穗水建〔2006〕55 号）

7.《广州市扩大区县级市管理权限规定》（穗府令第 55 号）

8.《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保留行政审批备案事项的

决定》 （穗府令第 90 号）

9.《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 年修订）第二十三条

10.《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穗府〔2018〕12 号）“建设

单位承担技术审查工作的主体责任，具体工作可以依托技术

专家、技术评审机构”

11.《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穗府函〔2019〕194

号）

市政道路项目初

步设计评审由市

交通运输局委托

市道研中心开展；

概算由市财政部

门组织审查。

/

市住房城乡建设、交

通运输、水务、林业

园林部门

大中型建设工程初步设

计技术审查结果为初步

设计行政审批的依据和

内容。

由财政部门组织项目概算评审。

10
省道新改建项目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修订政府投资普通公路和水运项

目报批流程和分级审批权限的通知》（粤交规〔2018〕128

号）

社会机构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

修订政府投资普通公路和

水运项目报批流程和分级

审批权限的通知》（粤交规

〔2018〕128 号）

市交通运输局

此项审查意见出具后，

由市发改委审批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



序

号

技术审查

事项名称
技术审查的实施依据

技术审查机

构
审查机构资质条件

主管

部门

审查事项与行政

审批的关系
备注

11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1.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订）

第十一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施工图设计文件

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2.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机构应当对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等有关部

门应当按照职责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

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

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3.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 46 号

修订）全文

4.《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建设工

程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送施工图

审查单位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未通过，

建设单位不得交付施工。施工图审查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限内

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和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对审查合格的，出具审查合格书，

并按照有关规定报建设工程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对审查不合格的，应当提出书面审

查意见。建设单位收到审查意见后应当要求原勘察设计单位

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设计文件送原审查机构审

查。

审图机构

符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管理办法》（住建部令

第 13 号）规定的机构条件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施工许可证前置条件 实施消防、人防等联合审图

12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技

术审查

1.《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类项

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技术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

〔2019〕60 号）规定

第三方审查机构

具有乙级及以上城乡规划

编制资质和测绘资质的机

构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审查

及调整、建设工程规划

类许可证核发（房建类）

13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技

术评价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

37 号）第九条：气象主管受理后，应当委托有关机构开展雷电

防护装置设计技术评价

有资质的检测机构 审图机构 气象部门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

内容

根据《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由气象部

门负责审批的建设项目保留雷电防护装

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14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检

测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

37 号）第十四条：气象主管受理后，应当委托有关机构开展雷

电防护装置设计技术评价

有资质的检测机构 取得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 气象部门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

内容

根据《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由气象部

门负责审批的建设项目保留雷电防护装

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15
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

审

1.《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建设工程项目技

术审查事项目录的通知》（穗府办〔2014〕63 号）

2.《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管理规定》（水利部令

第 5 号）

第三方审查机构 无 市水务局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内

容

取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审查，改由

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技术审

查意见



序

号

技术审查

事项名称
技术审查的实施依据

技术审查机

构
审查机构资质条件

主管

部门

审查事项与行政

审批的关系
备注

16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技

术评审

1.《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2.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
第三方审查机构 无 市水务局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的技

术依据

取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审查，改由

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技术审

查意见

17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

活动（含临时占用）

审批技术评审

1.《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2.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
第三方审查机构 无 市水务局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

动（含临时占用）审批

的技术依据

取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审查，改由

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技术审

查意见

18
滩涂开发利用方案审

核技术评审

1.《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2.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
第三方审查机构 无 市水务局

滩涂开发利用方案审核

的技术依据

取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审查，改由

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技术审

查意见

19
公共排水设施的设计

方案技术审查

1.《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公共排水设施的设

计方案应当报送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2.《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公共排水设施的设计

方案，建设单位应当报送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3.《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第十一条：建设单

位向排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审查的公共排水设计方案，应当

包括雨水径流控制内容，建设单位向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报送审查的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其排水工程应当包括雨水径

流控制内容。

第三方审查机构 无 市水务局
公共排水设施设计方案

审查的前置条件
按需办理

20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技术审查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二十四条关于

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表

的规定。

水务部门 无 市水务局
审批取水申请的重要依

据

21
区域性雷电灾害风险

评估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主席令第 23 号修订）；

2.《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70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

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2019〕11 号）；

4.《中国气象局关于修改<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的决定》；

5.《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 27 号令）。

6.《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7.《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广

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54 号）；

8.《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9〕49 号）；

9.《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工作指引>的

函》（粤自然资函〔2019〕1931 号）。

气象主管机构 无 市气象局 用地出让阶段的内容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

第 24 号）第二十七条：大型建设工程、

重点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人员

密集场所等项目应当进行区域性雷电

灾害风险评估，以确保公共安全。各级

地方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组织

进行本行政区域内的区域性雷电灾害

风险评估工作



序

号

技术审查

事项名称
技术审查的实施依据

技术审查机

构
审查机构资质条件

主管

部门

审查事项与行政

审批的关系
备注

22
区域性气候可行性论

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主席令第 23 号修订）；

2.《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70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

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2019〕11 号）；

4.《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18 号）；

5.《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 27 号令）。

6.《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7.《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广

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54 号）；

8.《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实 施 方 案 > 的 通 知 》 ( 粤 府 〔 2019 〕 49 号 ) 。

9.《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工作指引>的

函》（粤自然资函〔2019〕1931 号）。

气象主管机构 无 市气象局 用地出让阶段的内容



表 4 社会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报建审批涉及技术审查事项清单

序

号

技术审查

事项名称
技术审查的实施依据 技术审查机构 审查机构资质条件

审查事项与行政审

批的关系
备注

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评估文件评审

1.《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44 号）第

八条：节能审查机关受理节能报告后，应委托有关机构进行评审，形成

评审意见，作为节能审查的重要依据。

发展改革部门委托的专

业机构
具备相应行业技术资质 节能审查的内容

2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

告技术审查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暂行）》（中震防发〔2017〕10 号）第十

三条：建设单位应当将地震安全性评价成果交由第三 方技术审查机构进

行技术审查。 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通过技术审查后方可使用

社会机构

符合《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

（暂行）》（中震防发〔2017〕

10 号）规定的机构条件

工程设计前按照地震安全

性评价结果进行抗震设防

地震安全性评价不再作为项目审批

或核准条件，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或土地储备机构牵头组织完成，土地

出让前完成，明确相关评估指标

3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技术评估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第九条：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技术机构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

响报告表进行技术评估，并承担相应费用；技术机构应当对其提出的技

术评估意见负责，不得向建设单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收取

任何费用。

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

广州市环境技术中心为公益一类

事业单位，正处级 。主要任务：

参与拟定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

规章、 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承

担市级审批的重大开发和建设项

目、 区域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的技术审核；承担市级环保专项

资金项目 技术审核；负责建立和

管理市级环保专项资金项目 库

和环境保护专家库； 开展环保行

政管理决策技术储备工作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环

节



序

号

技术审查

事项名称
技术审查的实施依据 技术审查机构 审查机构资质条件

审查事项与行政审

批的关系
备注

5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

查

1.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订）第十一条：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国务院其

他有关部门制定。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2.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

构应当对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公共

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公共利

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

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3.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

建部令第 46 号修订）全文

4.《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条：建设工程项目施工

图设计文件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送施工图审查单位审查。施工图

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未通过，建设单位不得交付施工。施工图审

查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对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涉及公共安全、公共利益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内容进行审查。对审查合格的，出具审查合格

书，并按照有关规定报建设工程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对审查不合格的，应当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设单位收

到审查意见后应当要求原勘察设计单位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施工图

设计文件送原审查机构审查。

5. 《广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市人大常委会公告 38 号）第三十四

条：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核发建筑工程

施工许可证之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按照人民防空工程设计的强

制性要求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图机构

符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

法》（住建部令第 13 号）规定的

机构条件、人防工程施工图审查

资质

施工许可证的前置条件

将消防、人防等技术审查并入施工

图联合审查，取消建筑节能设计审查

备案。

6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技术审查

1.《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类项目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技术审查的通知》（穗规划资源字〔2019〕60 号）规定
第三方审查机构

具有乙级及以上城乡规划编制资

质和测绘资质的机构

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及

调整、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

证核发（房建类）

7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

技术评价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 37 号）

第九条：气象主管受理后，应当委托有关机构开展雷电防护装置设计技

术评价

有资质的检测机构 审图机构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内

容

根据粤气〔2016〕86 号文，由气象

部门负责审批的部分建设项目保留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8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

检测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令第 37 号）

第十四条：气象主管受理后，应当委托有关机构开展雷电防护装置设计

技术评价

有资质的检测机构 取得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
雷电防护装置竣工验收内

容

根据粤气〔2016〕86 号文，由气象

部门负责审批的部分建设项目保留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序

号

技术审查

事项名称
技术审查的实施依据 技术审查机构 审查机构资质条件

审查事项与行政审

批的关系
备注

9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

绿化工程初步设计

评审

《广州市绿化条例》(2022 年修订）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公共绿地绿化工

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将绿化工程初步设计报送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申请绿化工程初步设计审批，应当提交符合初步设计深度要求的图

纸、包含工程投资概算和资金来源等内容的绿化工程设计文件。

林业和园林部门 无 初步设计审批的内容

社会投资代征代建的公共绿地和以

景观效果为主的河涌附属绿地绿化

工程的初步设计评审，由建设单位自

行组织。

10
水土保持方案技术

评审

1.《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建设工程项目技术审查事项

目录的通知》（穗府办〔2014〕63 号）

2.《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 5 号）

第三方审查机构 无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内容

取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审查，改

由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技

术审查意见

11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技术评审

1.《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2.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
第三方审查机构 无

洪水影响评价审批的技术

依据

取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审查，改

由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技

术审查意见

12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

关活动（含临时占

用）审批技术评审

1.《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2.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
第三方审查机构 无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

（含临时占用）审批的技术

依据

取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审查，改

由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技

术审查意见

13
公共排水设施的设

计方案技术审查

1.《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公共排水设施的设计方案应当

报送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2.《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公共排水设施的设计方案，建设

单位应当报送排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3.《广州市建设项目雨水径流控制办法》第十一条：建设单位向排水行

政主管部门报送审查的公共排水设计方案，应当包括雨水径流控制内容，

建设单位向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报送审查的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其排

水工程应当包括雨水径流控制内容。

第三方审查机构 无
公共排水设施设计方案审

查的前置条件
按需办理

14
滩涂开发利用方案

审核技术评审

1.《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2.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编制导则
第三方审查机构 无

滩涂开发利用方案审核的

技术依据

取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审查，改

由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技

术审查意见

15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

证技术审查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二十四条关于编制建设项

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表的规定。
水务部门 无 审批取水申请的重要依据



序

号

技术审查

事项名称
技术审查的实施依据 技术审查机构 审查机构资质条件

审查事项与行政审

批的关系
备注

16
区域性雷电灾害风

险评估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主席令第 23 号修订）；

2.《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70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19〕11 号）；

4. 《 中 国 气 象 局 关 于 修 改 < 防 雷 减 灾 管 理 办 法 > 的 决 定 》 ；

5.《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 27 号令）。

6.《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7.《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广东省人民政

府令第 254 号）；

8.《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2019〕49 号）；

9.《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工作指引>的函》（粤自然

资函〔2019〕1931 号）。

气象主管机构 无 用地出让阶段的内容

17
区域性气候可行性

论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 年主席令第 23 号修订）；

2.《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70 号)；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19〕11 号）；

4.《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18 号）；

5.《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 27 号令）。

6.《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7.《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广东省人民政

府令第 254 号）；

8.《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知》(粤府〔2019〕49 号)。

9.《关于印发<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工作指引>的函》（粤自然

资函〔2019〕1931 号）。

气象主管机构 无 用地出让阶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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